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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职工离职时有权拒付违约金

关联企业混同用工，
违法解聘职工如何担责？

读者孙富松 （化名 ） 在
咨询时说 ， 张某一向游手好
闲 ， 经常到小餐馆吃 “霸王
餐”。 一天， 张某又到一家饭
店故技重施 ， 在一顿豪吃之
后声称没带钱 ， 拒绝买单 。
不料 ， 张某这次栽了跟头 ，
饭店老板限制他离开并打电
话报警 。 期间 ， 有十多人围
观 ， 其中有几位是张某的邻
居 。 事后 ， 张某以该饭店侵
犯其人身自由和名誉权为由，
要求饭店赔礼道歉 、 赔偿其
精神损失。

请问 ： 饭店应承担侵权
责任吗？

法律分析
根据孙富松读者讲述的

情形可知 ， 酒店为了保护其
合法财产 ， 限制张某离开 ，
不构成侵权 ， 无需承担侵权
责任。

为了拓宽保护民事权利
的渠道 ， 《民法典 》 增设了
“自力救济” 条款， 使自力救
济与正当防卫 、 紧急避险一
样 ， 成 为 侵 权 责 任 的 抗 辩
事由。

《民法典 》 第一千一百
七十七条规定 ： “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 ， 情况紧迫且不能
及 时 获 得 国 家 机 关 保 护 ，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
权益 受 到 难 以 弥 补 的 损 害
的 ， 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
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
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
施 ； 但 是 ， 应 当 立 即 请 求
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受害人
采 取 的 措 施 不 当 造 成 他 人
损 害 的 ，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由此可知， 自力救济是
指权利人受到不法侵害之后，
为保全或恢复自己的权利 ，
在情 势 紧 迫 而 不 能 及 时 请
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
下 ， 依靠自己的力量 ， 对他
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 、
拘束或者其他相应措施 ， 并
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
行为。

自力救济也称自助行为，
其实施条件十分严格： 首先，
实施自助行为的前提条件是
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
家机关保护 ， 必要条件是不
立即采取措施将受到难以弥
补的损害 ， 即权利人的请求
权便不能实行或其实行显有
困难 ； 其次 ， 自助行为不得
超过必要限度， 若针对财产，
则只能扣留与保护自己合法
利益价值大体相当的财物 ；
若针对人身 ， 所采用的措施
须为法律和道德所能容忍 ，
如不能故意伤人等 ； 再次 ，
自助行为只限于用以保护自
己的民事权利 ； 最后 ， 自助
行为实施后应及时请求有关
国家机关处理。

本案中 ， 张某吃饭不付
账 ， 侵犯了饭店经营者的合
法财产权 。 为防止事后无法
查找 ， 财产权利无法实现 ，
老板限制张某离开 ， 是对自
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的紧
急保护 ， 且手段适当 ， 并立
即报了警 ， 完全符合自助行
为的实施条件 。 因此 ， 饭店
老板有权主张免责 ， 无需承
担任何侵权责任。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2024年2月入职时 ， 我与

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我必
须在公司工作满5年， 否则构
成违约且需支付违约金。

可是， 自去年3月工作至
今一年多时间 ， 公司 不 仅 没
有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费 ， 甚
至没有为我办理社会保险的相
关手续。

面对我的一再催促， 公司
却再三拖延。 无奈之下， 我准
备辞职。

请问 ： 我需要承担违约
金吗？

读者： 肖虹虹 （化名）

肖虹虹读者：
你无需承担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
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
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因此，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服务
期， 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 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
定，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
支付违约金。”

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
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的；（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的；（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 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
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

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
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
迫劳动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单
位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
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
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不需
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本案中，你之所以辞职，是
因为公司未依法为你缴纳社会
保险费甚至没有为你办理社会
保险的相关手续， 属于上述规
定第（三）项情形，因此，你不属
于违反服务期约定， 当然无需
承担违约金支付责任。

廖春梅 法官

“我入职时在B公司从事会
计工作， 后被B公司调动至其分
公司A公司， 并与A公司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吴诺蓝（化
名）说，B公司无事实依据以失职
为由解聘她不久 ，A公司亦发布
文件将她辞退。鉴于B公司系A公
司唯一股东， 且这两家公司对她
混同用工， 遂要求其连带向她给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A公司 、 B公司辩称 ， 两家
企业财务独立、 人事独立、 业务
独立 ， 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主
体 ， 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 再
者， 吴诺蓝因违纪被辞退合理合
法， 不应赔偿。 况且， 吴诺蓝的
诉求扩大了连带责任范围， 突破
了法律规定， 不应得到支持。

经查 ， 关于混同用工 ，A公
司、B公司存在高管任职、业务管
理、人员劳动报酬发放交叉现象。
关于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吴诺蓝作为A公司财务经理
无权调整年度预算， 其经B公司
批准后进行调整预算录入工作，
并非私自恶意进行调整预算操
作 ，A公司以擅自调整预算为由
将其解聘缺乏事实依据。近日，二
审法院判决支持吴诺蓝的索赔请
求， 并由A公司、B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职工遭遇无故辞退
申请仲裁主持公道

2012年4月18日 ， 吴诺蓝入
职B公司， 职位为会计。 2019年5
月21日， B公司签发 《职工调动
表》， 将吴诺蓝由B公司财务管理
中心主管调动至分公司A公司任
财务经理， 从2019年7月起， A公
司为吴诺蓝发放工资。

2020年4月17日， A公司与吴
诺蓝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合同期
限为无固定期限， 工作部门为财
务部， 岗位为财务经理， 确定工
时制度按标准工时制执行。 2024
年4月3日， B公司发文通知， 依
据 《员工手册》 第12章规定， 以
工作失职为由解除分公司财务经
理吴诺蓝的劳动合同。 同年4月
18日， A公司发布文件， 吴诺蓝
不再担任财务经理一职。 随后，
吴诺蓝离职。

吴诺蓝不服两家公司解聘决

定， 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
两家公司连带向她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 在职期间未休
年休假工资、 补缴相应的社会保
险等费用。

经审理查明， B公司为吴诺
蓝缴纳了2013年5月至2022年6月
期间的养老保险， A公司为吴诺
蓝缴纳了2022年7月至2024年4月
期间的养老保险； B公司为吴诺
蓝缴纳了2017年10月至2022年7
月期间的工伤保险， A公司为吴
诺蓝缴纳了2022年8月至2024年4
月期间的工伤保险； B公司为吴
诺蓝缴纳了2017年10月至2022年
7月期间的失业保险； B公司为吴
诺蓝缴纳了2013年6月至2022年8
月期间的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
A公司为吴诺蓝缴纳了2022年9月
至2024年8月期间的医疗保险和
生育保险。 吴诺蓝离职前12个月
平均工资为7741.76元。

据此 ， 仲裁机构裁决 ： 1.A
公 司 支 付 吴 诺 蓝 经 济 赔 偿 金
185802.24元； 2.A公司支付吴诺
蓝未休年休假工资9254.52元； 3.
B公司对上述二项裁决的支付承
担连带责任； 4.A公司、 B公司为
吴诺蓝缴纳2012年4月至2013年4
月期间的养老保险， 2012年4月
至2013年5月的医疗保险及生育
保险， 2012年4月至2017年9月期
间的工伤保险及失业保险。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依据企业信
息及OA系统等证据， B公司为A
公司唯一股东 ， 综合吴诺蓝社
保、 工资发放及劳动关系解除等
情况， 二者在业务管理、 社保缴
纳等事关吴诺蓝的劳动关系层面
存在混同， 均视为用人单位， 应
该对劳动者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事宜， B公司、A公司主张吴诺蓝
工作失职，并以此为由依据《劳动
合同法》 第39条规定解除劳动关
系。 经查，吴诺蓝作为财务经理，
没有独立财务权限， 且依据A公
司提交的《关于对左某、吴诺蓝涉
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申请书》，

无法判定吴诺蓝在工作中存在失
职。 由此，一审法院认为，A公司、
B公司解除与吴诺蓝的劳动关系
属于违法解除。

另外， A公司认可吴诺蓝离
职前最后1年未休年休假， 因此，
对其离职前一年内的未休年休假
的工资应当予以支持。 依据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
12条规定， 经核算， 一审法院认
定吴诺蓝的未休年休假为 2023
年 10天， 2024年折算为3天， 共
计 13天 ， 未 休 年 休 假 工 资 为
9254.52元。

因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人
民法院受案范围 ， 一审法院不
予处理。

依据《劳动法》第72条，《劳动
合同法》第43条、第47条、第87条，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3条，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5条、第10条规定，一审法判决
驳回A公司诉讼请求。

未能举证职工违纪
公司被判给付赔偿

A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 1.A公司是否应向吴
诺蓝支付经济赔偿金、 未休年休
假工资； 2.B公司和A公司是否属
于混同用工， B公司是否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 3.吴诺蓝的未休年
休假工资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关于焦点1， 二审法院认为，
A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解除
其与吴诺蓝之间劳动关系合法性
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 A公司
以吴诺蓝擅自调整2024年预算为
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首先， 吴
诺蓝作为A公司财务经理， 没有
独立的财务权限， 调整预算需要
层层审批； 其次， 从微信聊天记
录内容来看， 吴诺蓝通过与B公
司财务经理唐某请示、 沟通后进
行调整预算录入工作， 并非私自
恶意进行调整预算操作。 因此，
A公司构成违法解除与吴诺蓝的
劳动关系， 应当向吴诺蓝支付经
济赔偿金。

关于焦点2， 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第3条
第2款规定： “劳动者请求符合

前款第2项规定情形的关联单位
共同承担支付劳动报酬、 福利待
遇等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
支持， 但关联单位之间依法对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 福利待遇等作
出约定且经劳动者同意的除外。”
本案中， 从股权控制来看，B公司
作为A公司100%控股股东， 公司
高管相互交叉任职； 从财务管理
来看，吴诺蓝在A公司工作期间，
其社会保险由B公司、A公司共同
缴纳；从日常管理来看，吴诺蓝在
A公司工作期间，接受B公司管理
人员的业务指挥，且B公司对包括
A公司等多个分公司的人员进行
日常管理、奖惩。因此，二审法院
认为，B公司和A公司属于关联企
业， 构成对吴诺蓝进行混同用
工 ， 故B公司应当就A公司支付
吴诺蓝经济赔偿金、 未休年休假
工资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焦点3， 根据 《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12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
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 应当按
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
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
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 本案中，A公司认可吴诺蓝
离职前最后1年未休年休假，因此
离职前一年内的未休年休假的
工资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A公司
提出吴诺蓝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
经超过仲裁时效的上诉理由，二
审法院认为 ， 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4年4月解除，吴诺蓝于2024年
7月 10日申请劳动仲裁 ， 根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7条
第1款规定， 其请求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的申请并未超过1年仲
裁时效， 故A公司该项上诉理由
没有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 ，A公司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予驳回；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
确 ，但未在判决主文中将给付
内容予以明确， 二审法院予以纠
正。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
1款第1项、第2项规定，判决撤销
原判， 由A公司支付吴诺蓝经济
赔偿金185802.24元、未休年休假
工资9254.52元 ，B公司对这些款
项支付承担连带责任。

限制吃“霸王餐”客人离开
饭店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本报记者 赵新政


